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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进金融纠纷仲裁的障碍与对策

张 杰

摘 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商业金融时代的到来,导致了金融纠纷出现高频化、复

杂化的趋势。金融纠纷仲裁方式具有专业性、灵活性、高效性等特征,能够满足金融纠

纷解决的各项要求,成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中最合适的选择。调查显示,金融纠纷当事

人对仲裁制度的不了解和不认可是金融纠纷仲裁机制被使用的主要障碍,建议金融纠纷

仲裁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与司法机关、金融机构协同,以推动金融纠纷仲裁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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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金融行业进入了向纵深发展的加速期,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纠

纷发生的频率和总量也呈现急剧上升的势头。以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为例,从案件数量

看,2014年上海法院系统一审共受理54586件,同比上升75.72%,2015年一审共受理88556

件,同比上升61.33%,信用卡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证券类纠纷等是金融纠纷的主要类型。

毋庸置疑的是,大量金融纠纷的存在肯定是不利于金融行业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朱希嘉所

言:“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纠纷的产生与解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快速地解决纠纷是金融界

所更加关心的。”[1]

一般而言,金融纠纷的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监管、诉讼及仲裁等,在面对金融纠纷时不同

的解决机制有着不同的功能,本文主要的目的在于对仲裁机制在解决金融纠纷的过程中障碍进行

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一、金融纠纷仲裁及其范围

金融纠纷仲裁无疑属于商事仲裁的范畴,在对金融纠纷仲裁进行定义时,关键在于注意区分

金融案件和其他商事案件的区别。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如果

商事纠纷中某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金融机构,那就将该类案件归入金融案件,由此可以将金融纠

纷仲裁定义为,仲裁机构所仲裁的案件中有一方或双方为金融机构的就为金融纠纷仲裁。

就金融纠纷仲裁的范围而言,当前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金融纠纷仲裁规则,不同地方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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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范围各不相同。以 《上海金融仲裁规则》(以下简称 《上海仲裁》)为例,《上海仲裁》第3条

规定,上海金融仲裁院受理平等主体的金融机构之间或者金融机构、其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之间或者其相互之间在金融交易、金融服务等活动中发生的民商事纠纷而提出的仲裁申请,包

括但不限于如下纠纷:1.存款和贷款纠纷;2.票据、信用证、银行卡等支付结算纠纷;3.保险

纠纷;4.金融租赁纠纷;5.外汇、黄金交易等纠纷;6.股票、债券、基金等证券交易纠纷;7.

信托投资纠纷;8.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9.典当纠纷;10.当事人约定提交上海金融仲裁院

仲裁的其他纠纷。《广州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规则》(以下简称 《广州仲裁》)则与 《上海仲裁》

规定的范围有所区别,《广州仲裁》第2条规定,金融争议,指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其

他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之间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和黄金

市场等市场发生的本外币资金融通、本外币各项金融工具和单据的转让、买卖等金融交易、金融

服务活动中发生的或与此有关的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争议:1.存款、贷款合同争议;2.票

据、信用证、银行卡等支付结算争议;3.股票、债券、基金等证券交易或服务争议;4.期货、

外汇、黄金交易争议;5.保险合同争议;6.信托投资争议;7.金融租赁争议;8.其他金融衍生

产品交易或服务争议;9.民间借贷争议;10.担保、典当争议;11.互联网金融业务争议;12.

金融活动中发生的其他争议。

综合 《上海仲裁》及 《广州仲裁》对金融纠纷仲裁范围的规定而言,笔者认为金融纠纷仲裁

的范围应该为由各类金融交易、金融服务过程中引起或相关的纠纷产生的全部仲裁活动。

二、金融纠纷仲裁发展沿革及现状

广义的仲裁制度在我国自古有之。从朴素的社群长老仲裁制度到 “公断”制度再到经济合同

仲裁制度,中国仲裁制度发展的转折点为1995年 《仲裁法》的颁布和实施。经过20余年的发

展,中国的仲裁在影响力、成熟度等方面都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以受案量为例,仲裁案件年受

案量从1995年的1000余件增长至2014年的11万余件,年受案标的额从10多亿元增长至2600

亿元。特别是自2012年 《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修订或新增了涉及仲裁方面的涉外仲裁、财

产保全、证据保全等6个部分,进一步完善了仲裁法律制度。

从全国范围来看,2007年12月上海金融仲裁院作为我国第一家金融仲裁院正式成立,此后

深圳、广州、杭州、武汉、重庆等多地也先后成立了金融仲裁院。从区域的角度看,金融仲裁院

的设立以及受案量与地方的金融仲裁需求以及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正相关关系。从组织结

构上看,虽然各地的金融仲裁院属于仲裁委的内设机构,但是通常与仲裁委总部分开办公,拥有

相对独立的办公场所、专门的人员配备。从具体仲裁业务操作上看,不同地区的金融仲裁院做法

不一,上海金融仲裁院独立受理、审理案件,不受上海仲裁委员会的影响。深圳金融仲裁院不享

有独立办案的权力,不直接审理金融案件,金融案件的审理由深圳仲裁委员会统一集中办理[2]。

不得不承认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金融业的发展程度、金融监管制度及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金融纠纷仲裁的覆盖率和使用率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异。譬如美国早在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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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就已将证券纠纷仲裁机制引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但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金融纠纷仲裁存

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朱伟一在对世界范围的金融仲裁进行分析时曾指出:“仲裁不仅仅是解决纠

纷的方式,也是一种产业,同时也是金融中心的重要标志之一。”[3]比如早在2012年,荷兰政府

就雄心勃勃地设立了专门的金融仲裁机构,以便能够改变100多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仲裁不是在

伦敦就是在曼哈顿由白人法官审理的格局,当前,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金融业也日

益发达和复杂,更有必要重视和推进金融仲裁业务的发展。

三、推进金融纠纷仲裁的必要性

随着金融行业分工的日益细化以及金融纠纷高度专业化、高频化的趋势,无论是从法理角度

还是从实务角度进行考量,推进金融纠纷仲裁都将有利于推进金融行业的发展,更有利于高效地

保护金融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仲裁的专业性有利于金融纠纷的专业化解决

金融行业作为商业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而孕育出来的经济部门,其产生的纠纷较之一般商事

纠纷更具有专业性,更需要处理人员拥有较为专业的知识以及评判素质,而仲裁制度的高专业性

特点能够满足金融纠纷解决的专业化要求。专业性作为金融纠纷仲裁制度显著的优异性,主要源

于仲裁员选任上的专业性以及流动性。一般而言,金融仲裁员多为金融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律师等专业性人才。为了保证仲裁员的专业性,仲裁机构往往都设有一定的淘汰和遴选机制。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培训规定》第10条规定,“仲裁员完成培训情况,是仲裁

委员会考察和评定仲裁员行为的一项重要内容。仲裁员上一年度未完成最低培训量的,新聘任的

仲裁员未参加指定的入门培训的,仲裁委员会主任有权在具体案件中不指定其担任仲裁员,当事

人选定的除外;连续两年未完成最低培训量的,除具有正当理由外,仲裁委员会有权在仲裁员任

期届满后不予续聘。”

相比较而言,人民法院的法官由于管理体制上的行政化及法官需要在不同审判庭之间流转,

导致的结果就是法官无法累积足够多的专门性知识来审理某一类型的案件。对于这点艾佳慧的发

现就比较有见地,一如其所言 “作为法院行政化管理之表征之一的频繁行政调动实际上导致了法

官不注重司法知识的积累,而这种忽视不仅使得法官更注重 ‘溜须拍马’ ‘揣摩领导意图’等官

场知识的积累。”[4]

(二)仲裁的灵活性有利于金融创新

对于金融纠纷而言,由于其涉及的范围较广,涵盖存贷款、票据、信用证、保险、股票、金

融衍生品等多个领域,因此在处理金融纠纷时,理想的裁判制度应当是裁判机关能够基于一定的

自由裁量权,慎重考量各种因素,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公平预留必要的空间,合理促进金融行业的

整体发展。然而,在诉讼制度中由于级别管辖的原因,由于绝大多数金融纠纷都是由基层人民法

院受理,而基层人民法院在分工上主要扮演的纠纷解决者和法律使用者角色,这一分工导致基层

人民法院只能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对金融纠纷进行格式化处理,这在一定程度则可能会遏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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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而导致的金融纠纷。仲裁制度的灵活性优势恰恰可以弥补诉讼制度在金融纠纷审判上滞

后、僵化的缺陷,与 “向过去看齐”的法院不同, “向未来看齐”的仲裁院[5]则更具有开放性,

能够以一种更为具体、更为专注的灵活的视角来裁决案件,为金融纠纷的创新和公平保留了一种

动态平衡。

(三)仲裁的高效率有利于金融纠纷快速解决

近年来,随着各类传统金融产品客户群体的不断扩大、各类创新金融产品不断被推向市场,

人民法院出于社会稳定、司法效率等原因往往对金融纠纷立案设下诸多软性或硬性的限制,对此

笔者在为银行、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此类限制体现于诉讼

系统中,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文件规定

了七类不予受理的金融纠纷案件)[6]等到实务中部分法院对批量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不予受理的做

法,事实上间接地减损了各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主体,仲裁机关在

取得管辖权的前提下,并不会在立案等程序上对金融纠纷案件设下额外的限制。实务中,法院不

予受理的同类案件若约定为仲裁管辖,往往能够跨越 “立案难”这一根本性阻碍。

与从立案阶段至一审阶段就平均耗时3~6个月的诉讼程序相比较,仲裁管辖给金融纠纷处

理带来的效率优势是案件当事人、律师所有目共睹的。根据仲裁规则,双方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后

若达成和解的,可申请仲裁庭作出有强制力的裁决书,而未能达成一致的,也可持生效仲裁裁决

书申请执行。特别是对于金融纠纷而言,鉴于资本的时间价值,纠纷解决的高效往往意味着更短

的资金冻结周期、更快的流动资金回转率。从仲裁制度审批效率的角度考虑,选择仲裁管辖对于

金融纠纷当事人,特别是对于信用卡借贷等无需财产保全的小额、大量、法律关系明晰的金融案

件的当事人而言,具大有裨益的。

四、推进金融纠纷仲裁面临的阻碍

从实务角度出发,推进中国金融纠纷仲裁管辖的主要阻碍为约定管辖率过低,具体原因多为

对仲裁制度不明晰或有意避免约定为仲裁管辖。就从相关金融机构以及文献中了解的情况而言,

中国金融仲裁的利用率远不及诉讼。例如,据上海市仲裁委公开披露的数据,其下属上海金融仲

裁院在2013年的收案数仅有1717件①,而同期上海市法院金融商事一审案件收案数为31065

件,后者是前者的18倍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商业银行 (绝对多数的金融纠纷当事人主体)在

选择诉讼与选择仲裁的偏好之间的差距有十倍之多 (见图1)[7]。究其原因,学界通说认为是仲裁

排除诉讼的制度设计加大了金融纠纷当事人假想中面临的风险等[8]。实证研究也表明商业银行未

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主要原因为 “对仲裁不了解”和 “有意避免约定为仲裁”两类[7]

(见图2;其中 “约定不明”“当事人达不成合意”“仲裁裁决执行难”和 “仲裁没有二审制度”归

入 “对仲裁不了解”项下,因为前四者都是商业银行 “对仲裁不了解”的具体表现,余下两项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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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有意避免约定为仲裁”)[5]。

图1 商业银行金融纠纷处理机制选择偏好

  

图2 商业银行未选择金融纠纷仲裁的原因

五、推进金融纠纷仲裁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

纠纷事后阻碍商业银行金融纠纷仲裁管辖的最大占比原因为事前未在格式合同中进行约定,

故而,为了促进金融纠纷仲裁管辖,建议仲裁机构主动与金融机构等纠纷强势主体进行沟通,向

其宣传金融纠纷仲裁优势及特点,甚至可以协商调整相应的仲裁规则以更贴切地服务于各机构。

一旦金融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中约定为仲裁管辖,将有利于其他纠纷主体接触、选择仲裁方式以

解决纠纷。另外,律师作为专业的代理人,其意见和建议对当事人是否选择仲裁以及对仲裁机构

的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当事人的决定。但在实务工作中部分律师

由于受到一裁终局等原因对仲裁管辖持消极态度。但笔者认为,论及金融纠纷,仲裁制度的优越

性远远胜过其他方式,而律师亦应与当事人利益同进退。因此,也建议仲裁机构能够主动向执业

律师、律师协会等主体进行宣传,以增加金融纠纷仲裁的市场接受度。

(二)联合金融行业、司法机关

仲裁机构除其裁判机关的角色以外,亦具有市场经营主体的角色,故建议仲裁机构以合法

“共赢”为出发点,联合金融行业其他主体共同发展、完善金融仲裁制度。在实践中,金融仲裁

案源途径单一、数量有限,单靠仲裁机构自身的力量难以有实质性突破。不但潜在可扩张案源掌

握在金融机构等强势主体手中,其仲裁过程中的保全、执行等亦均需金融行业的支持。因此,为

了更好地促进金融纠纷仲裁管辖,金融仲裁机构在其发展中应更加注重与金融行业协会、行业组

织的沟通和联系。同时,从提高金融仲裁优势的角度出发,仲裁机构也应该与人民法院、行政执

法部门等保持较好的联系,推动协同解决问题机制的创新,建立健全仲裁过程中财产保全、证据

保全及执行等制度、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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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andCountermeasuresofFinancialDisputesArbitration
ZhangJie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thesocietyandthecomingofcommercialandfinancial

era,financialdisputesarebecomingmorefrequentandcomplicated.Financialdisputesarbitration

isprofessional,flexibleandefficientandcanmeetallrequirementsoffinancialdisputessettle-

ment,soitisthemostsuitablechoicetosolvefinancialdisputes.Accordingtoasurvey,thema-

jorobstacletofinancialdisputesarbitrationisthatthepartydoesntknowandrecognizethearbi-

trationsystem.Itissuggestedthatfinancialdisputesarbitrationagenciescarryouttargetedcam-

paignandcooperatewiththejudiciaryandfinancialagencie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finan-

cialdisputesarbitration.

Keywords:financialdisputes;financialarbitration;scopeoffinancial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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